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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許綵沂
電話：04-37061647
電子信箱：e-2468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15540092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A09000000E_1155400920_send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貴校所報115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之「雙語實驗班」實驗

計畫，核准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國教署114年11月26日召開之「115學年度高級中

等學校實驗教育審議會」決議辦理，並復貴校114年12月19

日苗建中教字第1140200114號函及115年1月30日電子郵

件。

二、檢附核定版「雙語實驗班」實驗計畫1份，請確依高級中等

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相關規定執行。

三、爾後倘有調整實驗班課程計畫需求，請貴校確依本部國教

署114年4月14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45401846號函之說明內

容、作業方式、期程及該函所附之流程圖辦理，以確保課

程代碼核發之正確性。

四、為確保課程計畫對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正確性，以維護

學生權益，請貴校務必至課程填報系統確認所填報之實驗

班課程計畫內容與核定內容相同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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